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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

竣工验收调查报告修改清单

一、修改建议

1、对照原技术方案，完善生产设施拆除，确保厂区内废渣全部

清理处置完成。

2、完善验收调查报告，应重点关注废渣清理、转运、最终安全

处置情况，核实实际处置废渣量及治理成效。

二、修改情况

1、对照原技术方案，完善了生产设施拆除、厂区遗留废渣清理

内容。见 P9-10。

2、完善验收调查报告，核实实际处置废渣量及治理成效。见

P11-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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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工程概况

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冶化公司”）座落于常

宁市松柏镇东北面，是由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下属的衡阳水

口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常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共同收

购原湖南今天化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松化分公司组建而成，原主要产

品为硫酸、磷肥、次氧化锌、金属铟。

由于冶化公司环保不符合湘江流域治理及水松地区环境治理规

划，且生产工艺及产能落后，不符合产能政策，2012年 10月底省环

保厅现场视察下达了湘环函〔2013〕155号文件，明确提出：“冶化

公司现有的 6万吨/年制酸系统设备老化属于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

备，且存在厂区雨污分流不彻底，废水处理设施损毁严重，不具备处

理能力，硫酸储罐未建设围堰等应急防范措施，污水处理渣等危险废

物露天堆放，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，加之生产区紧邻居民区和湘江等

问题，环境风险极为突出，不具备恢复生产的条件”。为此，冶化公

司于 2012年 10月底停产。

冶化公司停产多年，设备及环保设施腐蚀严重，已完全不具备生

产条件，厂区内遗留有大量含砷危险废渣对湘江下游居民的饮用水安

全造成威胁，急需进行治理。为改善厂区环境污染状况，杜绝危险废

物二次污染，消除环境风险隐患，改善周边居民生活环境，湖南水口

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启动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

停整治工程。委托衡阳水口山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《衡阳水

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项目实施方案》，2014年 3月

31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审查，出具了《关于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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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技术方案的审查意见》

（湘重办函[2014]60号）。

目前工程已经完工，根据国家及湖南省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

文件的规定，为保证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工作

质量，加强和规范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的“三同时”检查工作。常宁市水

松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委托我单位（常宁市环境监测

站）承担了该项目的竣工保护验收调查工作。

在施工单位（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、常宁现代固废

处置有限公司）、环境监理单位（常德市双赢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）

和建设单位（常宁市水松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领导小组）的配合

下，我单位（常宁市环境监测站）对工程所在地及各工程周边的环境

状况进行了实地踏勘，对该工程距离较近的环境敏感点、受工程建设

影响的生态恢复状况、水土保持情况、工程环保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

了重点调查，并对水环境、土壤环境进行了监测，在此基础上参照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》（HJ/T

394-2007），编制完成了《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

治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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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工程基础情况一览表

工程名称 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

建设地点 常宁市松柏镇

委托单位 常宁市水松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实施单位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

常宁现代固废处置有限公司

环境监理单位 常德市双赢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工程投资

总投资为 2003万元，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和重金属污染

防治专项资金，其中企业自筹 1203万元（其中：投资公司占

51%，自筹 613万元；常宁城建投占 49%，自筹 590万元），

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800万元

技术方案 2014年 2月衡阳水口山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技术方案

批复情况
2014年 3月 31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审

查，出具了《关于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

治工程技术方案的审查意见》（湘重办函[2014]60号）

工程建设内容

工程主要内容包括：

1、淘汰关闭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衡阳水口山冶金

化工有限公司，拆除生产设施。

根据《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项目实施方

案》，设施拆除内容主要为对生产线关键设备（动力设备）进行拆除。

主要动力设备包括硫酸生产线风机、磷肥生产线风机、次氧化锌挥发

窑风机、次氧化锌挥发窑齿轮传动电机等。

2、对遗留的废渣进行清理，根据废渣的属性分别采取综合利用、

填埋等安全处置措施。

遗留危险废物包括遗留含重金属废渣、排污沟渠残留污渣等。遗

留含重金属废渣、排污沟渠残留污渣无利用价值，清运至常宁现代固

废处置有限公司安全填埋场，进行稳定化/固化处理达到安全填埋场

进场要求后安全填埋，安全填埋量 47660.4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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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验收调查工作开展

2.1调查方法

1、本调查的技术方法，原则上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管理办法》中的要求执行，并参照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规定的

方法。

2、环境影响分析采用现场调查、现场实测、公众意见调查以及

已有的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。工程建设期情况调查以文件资料分析

为主，分析施工期对生态环境、大气环境、水环境、声环境等的影响；

施工完成后调查以现场调查、现场监测调查和资料分析的方法为主；

环境保护措施调查以核实有关文件资料为主，通过资料查阅，结合现

场调查，核实项目技术方案和目标责任状所提出的环保措施的落实情

况。

3、工程调查采用“以点为主、点段结合、反馈全线”的方法。

4、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分析采用改进已有措施与补救措施相结

合的方法。

2.2调查范围、调查内容

2.2.1调查范围

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主要为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

限公司厂区及周边受影响区域，主要包括生产车间、遗留废渣堆存点、

排污沟渠等以及周边可能受影响范围。

1、生态环境：冶化公司厂区及厂区外 200m范围内为生态评价

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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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声环境：冶化公司厂区外 200m范围内。

3、地表水环境：冶化公司区域地表水湘江及下游区域。

4、地下水环境：项目 1km范围内地下含水层及周围饮用水井。

5、环境空气：工程区及区外 2.5km范围内。

2.2.2调查内容

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：拆除厂区生产设施，对遗留的废渣（残渣）

进行清理，项目处理清理及外运处置废渣（残渣）47660.4t。

主要对工程内容完成情况、施工污染防治措施、区域环境影响情

况等进行调查，同时监测了周边地下水、地表水以及废渣清理后底土

的质量情况。

2.3调查因子和采用的环境标准

2.3.1调查因子

1、生态环境：调查工程建设时对区域水土流失，植被破坏的影

响。

2、地表水环境：pH、NH3-N、总磷、Cu、Zn、As、Cd、Pb、硫

化物。

3、地下水环境：pH、NH3-N、Cu、Zn、As、Cd、Pb、硫酸盐。

4、环境空气：TSP。

5、声环境：等效连续 A声级（LAeq）。

6、土壤环境：pH、Cu、Zn、Cd、As、Pb。

7、固体废物：施工固废与生活垃圾的产生量、处理措施和去向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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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2采用的环境标准

1、环境空气

（1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

区 域 内 的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执 行 《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》

（GB3095-2012）中二级标准。

（2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

废气排放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

二级标准。

2、水环境

（1）水环境质量标准

区域内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。

地下水环境质量执行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93）Ⅲ

类标准。

（2）水污染物排放标准

废水执行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1标准及 4

中的一级标准。

3、声环境

（1）声环境质量标准

声环境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。

（2）噪声排放标准

施工期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

中相关标准。

4、土壤环境

土壤环境质量执行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15618-1995）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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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标准。

5、固体废物

废渣危险性鉴别执行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》（GB5085-2007）；

危险废物填埋执行《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8-2001 ）；

生活垃圾执行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）。

2.4编制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08 年 2 月 28日修订

通过，自 2008年 6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5年 8 月 29日修

订通过，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1996年 10月 29

日通过，自 1997年 3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15年 4月

24日起修订施行）；

6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53 号

1998.11.29）；

7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

发[2000]38号）；

8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（自 2002年 2月 1

日起施行）；

9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》

（HJ/T 394-2007）；

10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



- 8 -

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9]61号）；

11、《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；

12、《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》、《湘江流域水污染

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；

13、《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验收管理的通知》（湖南省

环境保护厅，2012年 8月 22日）；

14、《湖南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；

15、《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项目实施方案》

（衡阳水口山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14.2）；

16、《关于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技术

方案的审查意见》（湘重办函[2014]60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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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验收调查内容

3.1工程内容完成情况调查

3.1.1设计工程内容

根据技术方案及审查意见，工程设计主要内容为：

（1）淘汰关闭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衡阳水口山冶

金化工有限公司，拆除生产设施。设施拆除内容主要为对生产线关键

设备（动力设备）进行拆除。

（2）对遗留的废渣进行清理，根据废渣的属性分别采取综合利

用、填埋等安全处置措施。遗留危险废物包括遗留含重金属废渣、排

污沟渠残留污渣等。

3.1.2工程内容完成情况

1、企业关停及设施拆除情况

根据现场勘查，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厂区生产线（包括

硫酸、磷肥、次氧化锌生产线）全部关停，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常宁

市供电分公司松柏供电所已停止了生产供电。

根据《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项目实施方

案》，设施拆除内容主要为对生产线关键设备（动力设备）进行拆除。

根据现场检查，厂区内生产线关键设备（动力设备）全部得到拆除，

主要生产动力设备包括：硫酸生产线风机、磷肥生产线风机、次氧化

锌挥发窑风机、次氧化锌挥发窑齿轮传动电机等。生产设施拆除工作

由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完成，拆除的生产设施外运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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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旧资源回收处置。

2、遗留重金属废渣清理及安全处置情况

遗留危险废物包括遗留含重金属废渣、排污沟渠残留污渣等。含

重金属废渣为历年来硫酸废水处理所产生污泥，由于冶化公司采用硫

精矿制酸工艺，主要原料为硫块矿和含砷硫精矿，原料中铅锌镉等金

属含量不高，制酸系统产生的硫酸废水通过石灰中和进行处理后所产

生的污泥主要成分为钙、铁、砷，含量均不高，属于含砷钙渣危险废

物，无任何利用价值，必须采用安全处置方案。

冶化公司厂区遗留含重金属废渣、排污沟渠残渣清理运输及安全

处置工作由常宁现代固废处置有限公司负责。常宁现代固废处置有限

公司将厂区内遗留含重金属废渣、排污沟渠残渣进行清理后外运至填

埋场，进行稳定化/固化处理达到安全填埋场进场要求后安全填埋，

安全填埋量 47660.4吨。根据现场检查，冶化公司厂区厂房内外遗留

重金属废渣、厂区内排污沟渠残渣均清理干净，遗留含重金属废渣露

天堆放区地面进行了平整。

遗留含重金属废渣堆存在厂房内及厂房外块空地，厂房内为混凝

土硬化地面，施工单位清理后对地面进行清扫，经检查，废渣清理干

净。

厂房外露天堆放的废渣底部为土壤，废渣清理后常宁市环境监测

站 2017年 7月 10日对底部土壤进行监取样检测，在露天堆放场地均

布 4个监测点，采集上层土壤。废渣清理后底土检测数据见表 3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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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底土检测结果

检测项目 单位
检测结果（酸浸）

标准值1# 2# 3# 4#
铜 mg/L 0.232 0.085 0.222 0.200 100
铅 mg/L 0.401 0.389 0.244 0.402 5
镉 mg/L 0.053 0.069 0.255 0.061 1
锌 mg/L 0.924 2.17 4.83 2.55 100
砷 mg/L 0.0227 0.0185 0.0110 0.0051 5

检测项目 单位
检测结果（水浸）

标准值
1# 2# 3# 4#

pH值 无量纲 7.60 6.52 6.60 6.76 6-9
铜 mg/L 0.01L 0.01L 0.01L 0.01L 0.5
铅 mg/L 0.05L 0.05L 0.05L 0.05L 1.0
镉 mg/L 0.006 0.018 0.058 0.013 0.1
锌 mg/L 0.044 0.714 1.26 0.613 2.0
砷 mg/L 0.0011 0.0003 0.0003L 0.0003L 0.5

根据检测结果，酸浸检测项目检测值均低于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

浸出毒性鉴别》（GB5085.3-2007）表 1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，表明

废渣清理后底土已不属于危险废物，属于一般固体废弃物，达到技术

方案要求的治理目标。

3、工程实际完成情况与设计方案对比

根据工程量统计，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

程主要建设内容及工程量见表 3-2。

表 3-2 工程主要工程量一览表

项目内容 技术方案内容 实际工程

设备拆除 对生产线关键设备（动力设备）

进行拆除。主要包括硫酸生产线

风机、磷肥生产线风机、次氧化

锌挥发窑风机、次氧化锌挥发窑

齿轮传动电机等

硫酸生产线、磷肥生产线、次氧

化锌生产线主要动力设备全部

得到拆除及外运进行废旧资源

回收处置

遗留含重金

属废渣清理

及外运安全

处置

对厂区内遗留废渣 2.6 万吨、进

行清理，采取综合利用、填埋等

安全处置措施

考虑到废渣、残留污渣不能综合

利用，废渣、残留污渣清理后外

运至常宁现代固废处置有限公

司安全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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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内容 技术方案内容 实际工程

全填埋量 47660.4吨排污沟渠残

留污渣清理

及外运安全

处置

对厂区排污沟渠内 0.2 万吨残留

污渣进行清理及安全处置

对照技术方案中设计工程量，除遗留废渣、残留污渣清理及外运

处置量与设计工程量有一定的差别，其它工程量与技术方案中设计工

程量基本保持一致。

技术方案涉及的遗留重金属废渣处置量 2.6万吨、残留污渣处置

量 0.2万吨，合计 2.8万吨，遗留重金属废渣、残留污渣实际清理及

外运处置量为 47660.4吨，大于设计量。根据环境监理报告，产生差

异原因为，原技术方案仅对厂区集中废渣进行统计，而厂区除了集中

堆放的废渣外，还存在大量分散堆放的废渣没有统计在设计文件中。

3.2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

3.2.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施工扬尘、运输道路扬尘、施工机械设备

尾气。在施工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对废渣清理面、运输道路等进行洒水，

保持清理面、道路表面湿度，运输车辆驶离施工场地前清洗干净，采

用尾气达标的运输车辆，有效的减少了扬尘、尾气的产生，大气污染

得到控制。

3.2.2水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废水、施工场地受污染雨水。施

工单位不建施工营地，依托厂区宿舍作为施工人员办公生活设施，生



- 13 -

活废水依托化粪池收集处理。在废渣清理时避开雨天，废渣露天堆放

点四周建设临时截水沟、沉砂池，场地雨水经截水沟、沉砂池收处理

后排放。施工废水、生活废水均做到合理处置，没有发生附近地表水

环境污染事件。

3.2.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噪声，施工单位在施

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夜间不进行开挖及运输作业，加强施工管

理，文明施工等，施工噪声得到控制，施工过程没有出现噪声扰民及

投诉举报现象。

3.2.4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
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。在施工

场地设施生活垃圾收集箱定点收集后及时交由环卫部门外运，生活垃

圾得到合理处置。

3.2.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工程施工点位于厂区内，不占用其他土地，遗留废渣露天堆存位

置零星生长着杂草，植被覆盖率低。在施工过程中对植被不会造成较

大破坏，施工单位避开雨天进行废渣清理，在废渣露天堆放点四周建

设临时截水沟、沉砂池，含泥沙雨水经节流沉淀后排放，减少了水土

流失。

3.3环境影响调查

本部分调查主要通过现场调查以及一系列监测数据，其质量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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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1、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，满足验收要求。

2、合理布设监测点位，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

3、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，监测

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上岗证证书。

4、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，由授权签字人签发。

表 3-3 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

测试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

地表水、地下水（单位：mg/L）
pH 玻璃电极法 GB6920-86
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HJ535-2009
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11893-89
铜

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7475-87
锌

砷 原子荧光法 HJ649-2014
镉

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《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》第四版
铅

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/T16489-1996
硫酸盐 离子色谱法 HJ84-2016

渣样：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（HJ557-2010）
渣样：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进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（HJ/T299-2007）

pH 玻璃电极法 GB/T15555.12-1995
铜

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/T15555.2-1995
铅

镉

锌

砷 微波消解/原子荧光法 HJ702-2014

3.3.1地表水环境影响调查分析

1、监测断面

项目厂区北侧紧邻湘江，在湘江设置两个监测断面，分别为 S1：

冶化公司厂区上游 500m、S2：冶化公司厂区下游 1000m。

2、评价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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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方法采用单项水质指数评价法，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大于 1，

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规定的水质标准，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小于 1，

表明该水质参数符合规定的水质标准。单项水质指数评价计算公式如

下：

（1）一般水质因子

, /i j i j siS c c ，

式中：Si，j——单项水质因子在j点的标准指数；

Ci，j——（i，j）点的评价因子水质因子水质浓度或水质因

子在i监测点（或预测点）j的水质浓度，mg/L；

Csi——水质评价因子i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，mg/L。

（2）pH的标准指数

7.0
7.0

7.0
7.0

7.0
7.0

j
pH j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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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pH j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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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
S pH

p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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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pH
pH


 







，

，

    

    ＞

式中：Ci,,j――水质参数i在监测j点的浓度值（mg/L）；

Csi ――水质参数i地表水水质标准值（mg/L）；

SpH,j――水质参数pH在j点的标准指数；

pHj ――j点的pH值；

pHsd――地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pH值下限；

pHsu――地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 pH值上限。

3、地表水水质检测结果

常宁市环境监测站于 2017年 7月 10日对工程施工地点所在地地

表水（湘江）进行了取样监测，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见表 3-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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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 地表水水质监测统计表

序号 监测因子 单位
S1 S2 GB3838-2002

中Ⅲ类监测值 标准指数 监测值 标准指数

1 pH 无量纲 7.76 0.38 7.66 0.33 6-9
2 NH3-N mg/L 0.70 0.70 0.682 0.682 1.0
3 总磷 mg/L 0.07 0.35 0.05 0.25 0.2
4 铜 mg/L 0.01L \ 0.01L \ 1.0
5 锌 mg/L 0.006L \ 0.006L \ 1.0
6 砷 mg/L 0.0015 0.03 0.0015 0.03 0.05
7 镉 mg/L 0.0001L \ 0.0001L \ 0.005
8 铅 mg/L 0.001L \ 0.001L \ 0.05
9 硫化物 mg/L 0.005L \ 0.005L \ 0.2

监测结果表明，冶化公司厂区下游水质监测因子监测值均达到

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Ⅲ类标准，水质满足地

表水Ⅲ类水域功能要求，本工程的实施未对附近地表水产生影响。

3.3.2地下水环境影响调查分析

1、监测点位

在工程施工场地附近设 2个地下水监测点，为附近居民水井，分

别为 1#：工程施工点西侧 300m、2#：工程施工点 250m。

2、评价方法

评价方法采用单项水质指数评价法，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大于1，

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规定的水质标准，水质参数的标准指数小于1，

表明该水质参数符合规定的水质标准。单项水质指数评价计算公式如

下：

（1）一般水质因子

, /i j i j siS c c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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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Si，j——单项水质因子在j点的标准指数；

Ci，j——（i，j）点的评价因子水质因子水质浓度或水质因

子在i监测点（或预测点）j的水质浓度，mg/L；

Csi——水质评价因子i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，mg/L。

（2）pH的标准指数

0.7,
0.7
0.7

, 



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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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jpH p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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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

S

0.7,
0.7
0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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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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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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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Ci,,j ――水质参数i在监测j点的浓度值（mg/L）；

Csi ――水质参数i地表水水质标准值（mg/L）；

SpH,j ――水质参数pH在j点的标准指数；

pHj ――j点的pH值；

pHsd――地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pH值下限；

pHsu――地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 pH值上限。

3、地表水水质检测结果

常宁市环境监测站于 2017年 7月 10日对工程施工地点所在地地

下水进行了取样监测，工程施工地点所在地地下水监测数据及评价结

果见表 3-5。

表 3-5 区域地下水水质监测统计表

序号 监测因子 单位
1# 2# GB3838-2002

中Ⅲ类监测值 标准指数 监测值 标准指数

1 pH 无量纲 6.58 0.84 6.63 0.74 6.5-8.5
2 NH3-N mg/L 0.174 0.87 0.124 0.62 0.2
3 铜 mg/L 0.01L \ 0.01L \ 1.0
4 锌 mg/L 0.013 0.013 0.0093 0.0093 1.0

5 砷 mg/L 0.0003
L \ 0.0003

L \ 0.05

6 镉 mg/L 0.0001
L \ 0.0001

L \ 0.01

7 铅 mg/L 0.001L \ 0.001L \ 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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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硫酸盐 mg/L 213 0.852 232 0.928 250
本工程实施后，项目周边居民水井中地下水各项指标均能够达到

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的要求，本工程的实

施未对周围地下水产生影响。

3.3.3生态环境影响调查

工程施工点位于厂区内，不占用其他土地，遗留废渣露天堆存位

置零星生长着杂草，植被覆盖率低。在施工中对施工位置附近的植被

加以保护，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对植被造成较大破坏。施工单位在废渣

露天堆放点四周建设临时截水沟、沉砂池，含泥沙雨水经节流沉淀后

排放，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。

3.4环境效益

本工程实施关停了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线，拆除了

生产设备设施，对遗留重金属废渣、排污沟渠残渣进行了清理及外运

安全填埋处置，处置含重金属废渣 47660.4t，厂区内不再有重金属废

渣产生，工程实施后对于 Pb、Zn、Cu、As、Cd减排量显著。监测结

果表面，周边的地下水、地表水均达到了国家标准现在要求。因此本

工程的实施对湘江流域重金属具有较大的减排效益，能够解决湘江流

域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，能防止重金属污染对地表

水、地下水及土壤的影响，能改善生态环境，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

康，维持周边地区总体环境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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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调查结论与建议

4.1调查结论

4.1.1工程概况

本工程的建设内容包括：淘汰关闭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

公司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，拆除生产设施，对厂区内遗留的

重金属废渣进行清理、外运及安全填埋处置。通过工程实施，厂区内

生产线关键设备（动力设备）全部得到拆除，厂区内遗留重金属废渣、

排污沟渠残渣均清理干净、外运并得到安全填埋处置，安全填埋量

47660.4吨。

4.1.2环境影响调查结论

4.1.2.1水环境影响调查

1、通过对工程施工区域地表水、地下水监测，区域地表水、地

下水质量均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，工程施工没有对区域地表水、地

下水环境噪声较大影响。

2、工程施工对厂区内遗留重金属废渣进行清理外运安全填埋处

置，雨水通过厂区受污染状况大大改善，通过土壤渗入到地下的重金

属大大降低，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。

4.1.2.2社会环境影响调查

1、项目实施解决了厂区重金属污染问题，改善了厂区及周边环

境，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，有利于提升区域投资环境，促进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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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；

2、通过对重金属污染的整治，减少废渣、废水带来的环境污染，

保障湘江及下游地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、建

设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3、通过本工程的实施，可以提高周边居民的环境保护与参与意

识，强化群众参与和监督作用，有利于工程所在地区域环境保护工作

良性发展。

4.1.2.3生态环境影响结论

1、工程施工地点在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，工程

施工不占用土地，废渣堆存点植被覆盖率不高，工程施工不会造成大

面积植被破坏，工程施工中通过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降低水土流失，从

整体上说，本工程的建设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。

2、通过工程实施，厂区生产线关停，设备拆除，遗留废渣得带

清运处置，重金属污染源得到消除，消除了对周边农田土壤的重金属

污隐患，遏制了土壤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，对农业生态影响是有利的。

4.1.3环境管理和“三同时”调查结论

建设单位在前期设计、施工期、工程竣工后等不同阶段，对废水、

废气、噪声、固废等污染采取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，对生态环境进

行保护和恢复。经本次竣工验收调查可知，建设单位及施工方在工程

实施期间较好地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1、施工期环境管理工作主要通过施工合同，对施工单位在施工

中执行环境保护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主要做了如下工作：

（1）把项目施工期的环保工作列入环境监理的工作范围。

（2）制定环保工作检查处罚条例，使环保工作规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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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编制项目建设环保投资概算，并列入工程总体设计概算，

确保资金的落实。

2、竣工后：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日常的安全监督管理当中，制

定了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方案。

4.1.4社会效益评价

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是一项以改善

湘江流域系统水质，保障水松辖区内和下游衡阳市群众饮用水安全为

目的工程，项目虽不能直接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，但其社会效益非常

巨大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

1、本工程实施后，能从源头减少污染的排放，从根本上降低湘

江松柏段重金属本底值，解决重金属淤积、持续影响湘江水环境的问

题，恢复曾家溪水域功能，明显改善湘江水质，提高下游居民生活饮

用水安全性，降低下游居民的医疗费用。

2、湘江松柏段水质改善后，可大大降低下游城市如衡阳市、株

洲、湘潭、长沙等地的自来水处理成本；可提升湘江下游段的水产业，

增加水产业收入。

3、项目建成后，可改善湘江下游段水质，同时提升湘江下游的

综合价值，特别是在长、株、潭风光带建成后，其文化、旅游价值在

不断提高。

4.1.5安全监督管理

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完成后的安全

监督工作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。

项目地治理完成后的环境监督管理纳入常宁市人民政府的日常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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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。

4.1.6竣工验收调查结论

衡阳水口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淘汰关停整治工程本身是一项环

境保护工程。本工程建设前期落实了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环境保

护审查、审批手续基本完备，工程在设计、施工和营运过程中采取的

污染防治措施、生态保护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，达到技术方

案、相关批复以及标准规范提出的环境保护和管理要求。工程建设后，

减少了场地地扬尘，减少了水土流失，减少了对湘江及下游水体重金

属污染的影响，区域植物资源、自然景观和水分涵养功能得到了部分

恢复，对区域水环境、大气环境及生态环境有一定改善作用。综上所

述，工程的实施有利于环境安全及生态环境的改善。本验收报告认为，

工程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

4.2竣工验收调查建议

1、建议在工程通过竣工后，仍须加强重金属污染场地及其它相

邻区域植被生长恢复。

2、做好日后的环境管理工作，防止再次被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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